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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的规定（试行）
（2024年9月24日教务处处务会通过，2025年12月30日教务处处务会修订）

第一  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人工智能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使用，确保学术诚信，提高教学质量，防范学术不端，根据《复旦大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实施指引》以及《复旦大学关于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定义
本规定中的人工智能工具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辅助工具。
1.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文本、图像、声音等内容的工具，如DeepSeek、ChatGPT、文心一言等。 
2.人工智能辅助工具：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进行语言润色、数据分析、图表制作等工作的工具。
第三条 允许使用范围
原则：征得指导教师同意的前提下，且当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不影响对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创新等能力的考察时，作者可在以下范围内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1.文献检索与整理：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文献检索、关键词推荐和文献管理，但须确保所引用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二次创作图表类型推荐与辅助制图：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推荐统计图表类型和辅助制图，但不得用于生成或修改原始研究数据及关键的研究图表，更不得用于美术设计等图表本身为考察内容的毕业论文（设计）中，还应确保最终图表的原创性。
3.非创新性方法的人工智能工具辅助：研究方法不属于毕业论文（设计）创新内容时，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程序代码编写、调试和错误排查，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统计学方法、实验方法、调研方法等研究方法的筛选与推荐，但应确保最终代码或研究方法的逻辑性、准确性、科学性和可维护性，所有代码或研究方法须经过作者审核和测试。
4.参考文献格式整理：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参考文献格式的规范化检查和自动排序，但须对生成内容进行核查。
第四条 禁止使用范围
1.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研究方案设计、创新性方法设计、算法（模型）框架搭建、毕业论文（设计）结构设计、研究（设计）选题、研究（设计）意义及创新性总结、研究假设提出、数据分析、结果分析与讨论和结论总结等。
2.原始数据收集：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或改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原始数据，如实验数据、统计数据、田野调查数据等。除非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研究（设计）的主题，其原始数据必须由人工智能算法生成。
3.结果图片与重要插图创作：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或改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的原创性或实验性的结果图片、图像和插图，除非是在确保方法可复现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研究设计的一部分，并须在正文的方法部分中说明。
4.论文撰写：禁止直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正文文本、致谢或其他组成部分。在严守学术规范前提下，允许规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语言润色、结构优化和初步翻译比对，但必须在《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人工智能使用承诺书》中详细披露，并接受指导教师的审核与质询。
5.答辩与检查：答辩或校内论文检查时，禁止答辩委员、评审专家使用任何人工智能工具对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评审，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总结学生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核心内容，生成评审意见等。
6.涉密内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涉及保密内容的，禁止使用任何人工智能工具，禁止上传任何数据和图片到人工智能平台。

第五条 披露与声明
学生必须在毕业论文（设计）中附上统一的《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人工智能使用承诺书》，详细说明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况。若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须明确披露工具名称、版本号、使用平台与使用环节等详细信息，同时须保留人工智能工具处理之前的相关重要材料（可参考《人工智能使用记录参考案例（学生版）》中的要求记录），以备指导老师或评审专家对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检查和质询。
第六条 责任与署名
1.作者须对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负最终责任，人工智能工具不能被列为作者或共同作者。
2.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应确保最终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诚信，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第七条 合规使用流程及责任
1.学生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应事先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并遵循学校及院系的相关规定。指导教师和院系对于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出现的疑问或轻微不规范行为，负有首要的教育、指导和纠正职责，需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2.各院系应在本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术规范要求和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特点，制定不低于本规定要求的、适用于本院系的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并在必要时提供针对性的使用指导与培训，帮助指导教师与学生正确、合规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3.学生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合理合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教师、答辩委员、校内评审专家在指导阶段、答辩阶段、校内检查阶段仍可以增加适当的补充考核措施，以核实学生是否已掌握了应该掌握的相关专业知识与能力。
4.学生违反相关规定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视情节给予纳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考核成绩、不准答辩、取消合格成绩等处理；构成学术不端（不当）的，按照相关校纪校规给予纪律处分、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撤销学位等处理。
第八条 附则
1.本规定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制定，将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定时进行修订。
2.本规定的执行，应与学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及先修课程中已确立的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规范相衔接。
3.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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